
員警未依法開立罰單案

1



案件背景與觸法樣態

➢涉犯貪污治罪條例§6Ⅰ④公務員對主管監督事務圖利、刑法§216、§213
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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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態一 改單 樣態二 抽單

白單→紅單
紅線違規停車

不實更改為黃線停車
罰鍰600-1200元
→300-600元

抽單
謊稱違規照片

拍攝不清、檔案遺失
不予開立紅單
將白單撤銷



113年台中市、新竹市警察局員警集體瀆職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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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訴31人 起訴20人

臺中市警局 新竹市警局

負責警友會業務
六分局西屯、何安派出所
員警李科甲、陳映龍
→指示開單員警

• 駕駛人改為李員或陳員
• 紅線停車→黃線停車

自行繳納罰鍰

保安科秘書宋瑞展
入股某建設公司

將建商等人違規停車
交給一分局北門派出所、
二分局文華派出所所長等人

→指示開單員警抽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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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成白

單電子化

2.強化執法

作業流程、

裁量判斷之

教育宣導

3.針對舉發、註銷、

稽核…等作業流程

訂定檢核項目

4.各警察

機關進行

全面清查

警政署於本案調查期間檢討改善情形



調查意見一
◼警察機關接受關說之陋習由來已久

✓ 外在成因：地方人士、民意代表等人情壓力

✓ 內在組織文化：講究服從、師徒制傳承偏差
觀念、內控審核機制疏漏

✓ 基層員警或因長官指示、或誤認有裁量空間
而誤蹈法網

◼警政署未督導各警察機關強化教育宣導、建立
檢核機制、確立拒絕關說之組織文化、維護員
警公正執法之空間，造成當事人及其家庭之困
境，且嚴重損害警察形象，確有疏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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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政署未維護員警公
正執法空間，核有違
失



基層公務員小錯被以貪污重罪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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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警局 臺北市環保局

• 士林分局社子派出所2名員警受理
民眾報案車輛違停紅線，誤以為
停車地點非道路範圍，未開立交
通罰單

• 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起訴
• 一、二審無罪理由：員警可能出

於不熟悉規定、誤以為有裁量空
間，或在繁重勤務下便宜行事，
僅屬誤判或行政疏漏

• 臺北市環保局清潔隊黃姓隊員，
將回收堪用的大同電鍋1個（殘
值32.56元），轉贈拾荒阿嬤

• 檢方依貪污治罪條例「侵占職務
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」起
訴

•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（緩刑2年，
褫奪公權1年）

➢約詢時，法務部表示已請檢察總長召開會議，研究貪污治
罪條例之訴追標準



調查意見二
◼近來發生基層公務員因小錯遭檢察官以貪污重
罪起訴，似屬行政違失之範疇，與刑法總則實
質違法性之要求有間，以刑事犯罪相繩，值得
斟酌，引發社會各界對公平正義的質疑。

◼法務部實應妥適研修法規，依比例原則妥處，
方符合國民之法律情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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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層公務員動輒因小
錯被依貪污重罪起訴



貪污治罪條例有通盤檢討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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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立法指南：不要求對公
職人員極其輕微的犯罪
提起訴訟

• 公約§19：各國應採取
必要之立法措施，禁止
公職人員或他人獲得不
正當利益

✓ 對小額貪污行為，
動輒處以5年以
上之重刑

✓ 不罰圖利未遂犯，
是否形成肅貪漏
洞，產生疑義

貪污治罪條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學界及實務界指出

➢ 貪污治罪條例罪刑重大、缺乏追
訴裁量的空間

➢ 不符合當前政治、經濟與社會現
況

➢ 構成要件不明確，與刑法競合關
係複雜，實務適用常發生爭議

➢ 情輕法重，造成案件久懸不決，
於各審級法院間來回

各界呼籲將貪污治罪條例整併至刑法，新增相關規定，在符合明確性、
罪責原則及比例原則下，建構全新反貪法制（111.10.14法務部及最高檢學術研討會）



調查意見三
◼ 104.5.20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§7規定，應
於該法施行後3年內，完成肅貪相關法令之制
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止

◼貪污治罪條例歷次修正，皆僅止於零星片斷式
修法，該部宜與時俱進，積極推動肅貪法制之
整體修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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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宜積極推動肅
貪法制之整體修正



處理辦法

• 調查意見一，函請內政部警政署確實檢討改進見復

• 調查意見二、三，函請法務部確實檢討改進見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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